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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邱美婷

電話：03-3322101#7419

電子信箱：kikichiou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5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06003822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來文1附件1、來文1附件2(1060038227_Attach01.PDF、1060038227_Attach02.PD

F)

主旨：轉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06年度教師專業發展專業回饋與

教師輔導人才培訓中心講師增能研習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06年5月16日師大師字第10610120

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課程訊息說明如下：

(一)研習日期：106年6月1日、6月10日、6月12日、6月16日

（詳如附件一課程表）。

(二)研習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會議中心與綜合大樓

（詳見附件二交通資訊）。

(三)參與對象：已具備講師資格者，含舊有資格者及今年新

訓通過者，另可以旁聽身分報名參加。

三、本次研習課程不影響講師資格之取得與效力，惟因課程有

部分修訂，參加研習之教師將作為優先遴聘講師之參考。

四、本次研習結束，據講師資格者發予增能研習證書，旁聽者

僅給予進修研習時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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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案參加研習人員，核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

六、本案聯絡人：師大師培處課程組曾勤樸先生02-77341228

，tp103taipei@gmail.com。

正本：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學、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學、桃園市立東安國民中學、

桃園市立富岡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大坡國民中學、桃園市龜山區文欣國民小學、

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國民小學、桃園市立南崁高級中學、桃園市中壢區林森國民小

學、桃園市立草漯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學、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、

桃園市大溪區百吉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西門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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